附件1    
中山大学  2023  级直博生第一学年考察表

	院系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导师
	

	个人小结
	含思想品德、行为表现、奖惩情况、科学研究的兴趣程度等（可另附页）

                                             签名： 

                                              年   月   日

	课程学习情况
	1. 在第一学年所修全部课程中，是否存在必修课程、选修课程60分以下情况？如无，填写“无”；如存在此种情况，请逐一填写，注明：课程名称、分数、必修或者选修，修课学期：
2. 在第一学年所修全部课程中，目前是否有任课教师尚未给出课程成绩情况？如无，填写“无”；如存在此种情况，请逐一填写，注明：课程名称、必修或者选修，修课学期。
以上信息由学生本人按照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平台记录数据据实填写。

	导师意见
	导师对该生第一学年各方面情况做出综合评价：
经考察，同意该生（勾选）：1．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2．转为硕士生继续培养  □
3．不适宜继续培养，按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
如勾选2、3，请说明具体原因：

                                               签名：

                                                         年   月   日

	考察小组意见
	经考察，同意该生（勾选）：   1．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2．转为硕士生继续培养  □
3．不适宜继续培养，按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
如勾选2、3，请说明具体原因。
                                    组长签名：

                                    成员签名（不少于2人）：
                                                          年   月  日
注：考察小组由3～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人员组成（导师可包含在内）。

	院（系、所、中心/附属医院）审核意见：

一.有无违反学校纪律、学术不端等情况

有 □       无 □
二.经考察，同意该生（勾选）：
   1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2转为硕士生继续培养  □
3不适宜继续培养，按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

如勾选2、3，请说明具体原因。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经考察，同意该生（勾选）：
   1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2转为硕士生继续培养  □
3不适宜继续培养，按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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